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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更改香港身份证上性别记项的指引  
 

本指引列出申请更改香港身份证上性别记项的一般准则及申请程序，申请人提

出申请时，应仔细参阅本指引，并有责任提交充分资料及证据使人事登记处处

长（「处长」）信纳其申请。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记项 1用于核实出示该身份

证的持证人身份，并不代表该持证人的性别在法律上已获更改并就所有法律

目的而言获正式承认。  
 
申请准则  
 
1. 申请人向处长递交更改香港身份证上性别记项的申请时，需要一并提交医

学证明及其他相关的证明文件，以证明符合完成以下整项性别重置手术的

要求。申请会按个案的个别情况予以考虑：  
 

(a) 由女性重置为男性：  
(i) 切除子宫及卵巢；及  
(ii) 建造阴茎或某种形式的阴茎；  

 
(b) 由男性重置为女性：  

(i) 切除阴茎及睪丸；及  
(ii) 建造阴道。  

 
2. 如申请人未能符合上述第 1 段的要求，但能提交医学证明及其他相关的证

明文件以证明他／她符合下列要求，其申请会按个案的个别情况予以考虑： 
 

(a) 已完成以改变性征为目的的手术治疗：  
(i) 由女性重置为男性：切除乳房（双侧乳房切除术）；  
(ii) 由男性重置为女性：切除阴茎及睪丸；及  

 
(b) 使处长信纳他／她已符合以下所有条件并以指定格式作出法定声明 2

（见附件一）确认他／她：  
 

(i) 患有或曾经患有性别不安；  
(ii) 紧接申请日期前的至少两年内，已持续以另一性别生活；  

                                                           
1 香港身份证载有各项个人资料用以识别持证人的身份。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记项以「男」或「女」代表。 

2 根据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条例》第 36 条的规定，申请人明知而故意在法定声明内作出在要项上属

虚假的陈述，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 2 年及罚款。处长亦可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资料、

着令宣布其已更改性别记项的香港身份证无效，着令其交回已更改性别记项的香港身份证，及着令其补领香

港身份证，并更正当中所载的不正确详情，例如将性别记项更改为先天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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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余生将会继续以另一性别生活；  
(iv) 紧接申请日期前的至少两年内，已持续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

及  
(v) 将会继续接受持续的异性荷尔蒙治疗，并会按处长就其荷尔蒙

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关的血液测试报告 3。  
 
3. 如申请人未能或将不能符合（一）上述 2(a)(i)或(ii)段就完成相关手术治疗

的要求或（二）上述 2(b)(iv)及(v)段就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的要求，申请人

须提出合理的医学理由，并提交医学证明及其他相关的证明文件，以解释不

能符合完成上述相关手术治疗或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的要求的原因。该等

申请会按个案的所有相关事实及情况作例外考虑。  
 
医学证明及证明文件  
 
4. 就以上第1段至第3段而言：  

 
(a) 一般而言，申请人所提交的医学证明应由就性别不安作出诊断、进行

手术治疗、提供异性荷尔蒙治疗，或就申请人不能完成相关手术治疗

或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统称作「医疗程序」）作出医学诊断的医生所

签发，并订明有关医疗程序已符合上述所列明的条件；  
 

(b) 如相关医疗程序于香港以外进行，则医学证明需包括该医生的资历、取

得资历的地点及其联络方法；  
 

(c) 如申请人向进行相关医疗程序的医生获取相关医学证明遇到困难，可

选择寻求一位或另一位香港注册医生（视乎情况而定）为其提供所需

的医学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为其已进行的相关医疗程序作出评估）；  
 

(d) 医学证明的形式可参考以下样本（见附件）：  
 由在香港执业的注册医生提供的医学证明样本（附件二）  
 由在香港以外执业的注册医生提供的医学证明样本（附件三）  
 
如果所提交的医学证明能提供上述可支持其申请所需的相关资料，采

用其他形式的医学证明亦可被接纳；及  
 

(e) 收到有关文件后，处长会按个案的个别情况予以考虑是否批准有关更

改香港身份证上性别记项的申请。  
 

                                                           
3 相关血液测试报告需附上注册医生的医学评估，说明申请人的荷尔蒙水平在另一性别的正常范围内（或未

能达到有关水平的医学理由）。 



 
申请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删去不适用文字  

注︰除非申请人已提出合理的医学理由并提交医学证明及其他相关的证明文件，解释不能符合完成有关接受
异性荷尔蒙治疗的要求的原因。该等申请会按个案的所有相关事实及情况作例外考虑。   

 

声     明 
此声明是根据香港法例第 177A 章《人事登记规例》第 14 条所订明  

 
本人，（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居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谨以至诚郑重声明： 
 
1. 本人出生时为男性／女性*，但本人决定于（申请日期）______年     月     日向人事登

记处处长（「处长」）申请更改本人香港身份证上的性别记项，由男性更改为女性／由女性
更改为男性*。  

2. 在紧接上述申请日期前至少两年内，本人已持续以男性／女性*生活。  
3. 本人于上述申请日期后及余生会继续以男性／女性*生活。  
4. 在紧接上述申请日期前至少两年内，本人已持续接受男性／女性*荷尔蒙治疗注。  
5. 本人承诺于上述申请日期后及余生会继续接受持续的男性／女性*荷尔蒙治疗，并会按处

长的要求，于 30 天内提交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血液测试报告（当中附上注册医生的医学评
估以说明本人的荷尔蒙水平在男性／女性*的正常范围内），予处长以检验本人的荷尔蒙水
平。本人明白，如无合理辩解而没有于上述申请日期后及余生接受持续的荷尔蒙治疗、没
有提交要求的资料，包括血液测试报告，或无医学理由解释本人的荷尔蒙水平不达标准，
均会被视为违反本声明注。  

6. 本人同意处长将本人提交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血液测试报告，转交或向其他政府决
策局、部门或机构披露，以处理本人的申请，以及根据香港法例第 177A 章《人事登记规
例》（「《规例》」）行使任何权力及执行任何职务。  

7. 本人承诺，如本人更改通讯地址及／或联络电话号码，须于更改后 30 天内向处长报告。  
8. 本人承诺，如本人得悉或预料未能遵守任何此声明内的条文，包括但不限于本人不打算继

续以另一性别生活，须于 30 天内向处长报告更正登记事项。本人明白，如没有报告有关情
况便会被视为违反本声明。  

9.  本人明白，如处长发现本人未有遵照本声明的条文，处长可行使其权力，包括但不限于要
求本人按《规例》第 9 条提供进一步资料、按《规例》第 18(2)条着令本人交回已更改性别
记项的身份证、按《规例》第 19(3)条宣布已更改性别记项的身份证无效并着令本人将该身
份证交回，或按《规例》第 14 条、第 18(3)条及第 19(3)条签发已更正不正确资料的新身份
证或着令本人补领身份证，并更正当中所载的不正确详情，例如将性别记项更改为先天性别。 

 
本人谨此声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声明内的所有资料均为正确、完备和真实。本人明

白，如本声明内据有任何失实的资料将会视之为无效。本人亦明白，任何人士明知而故意作出
或提供明知为虚假或自己亦不信为真确的陈述或资料，即属违法。  

 
本人谨凭借香港法例第 11 章《宣誓及声明条例》衷诚作出此项郑重声明，并确信其为真

确无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签署）  

 
此项声明于      年     月     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人事登记办事处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监誓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及签署）  

附件一 



警     告 
 

根据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条例》第 36 条的规定，任何人士，明知
而故意在法定声明内作出在要项上属虚假的陈述（经宣誓者另有规定），即属犯
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 2 年及罚款。  
 

根据香港法例第 177A 章《人事登记规例》第 19(2C)条的规定，任何人士，
在提供第 4 条所需的详情，或在根据第 9、13 或 14 条作出陈述、声明或提供详
情或证据，或根据第 18 条作出报告时，作出明知在要项上虚假的陈述，或提供
明知在要项上虚假的详情或证据，即属犯罪，可处监禁 2 年及第 5 级罚款。  

有关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收集资料的目的  
 
1. 你在是项申请所提供的个人资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会用作下列一项或多项的用
途：―  
(a)  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  177 章) 及其附属规例，办理你申请登记及申请身份证事宜；   
(b)  根据《陪审团条例》(第  3 章) 使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得以制定陪审员的临时名单；   
(c)  使选举事务处得以修订选民登记册；   
(d)  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  177 章) 及其附属规例，行使权力和执行职务，包括按政务司司

长根据《人事登记条例》第  11 条所作的书面批准披露资料；   
(e)  实施╱执行《入境条例》(第  115 章) 及《入境事务队条例》(第  331 章) 的有关条文规定，

以及履行入境管制职务，藉此协助其他政府决策局和部门执行其他法例和规例；   
(f)  供政府决策局、部门或机构作统计及研究用途，但所得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成果不会以识辨各

有关的资料当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提供；以及   
(g)  供作法例规定、授权或准许的其他合法用途。   
 
根据《人事登记规例》(第  177A 章)，登记人士必须提供其个人资料。若你无合理辩解而没有遵从
有关法例规定，即会触犯法例。此外，如果你未能提供充分个人资料，本处亦无法办理你的申请。  
 
资料转交的类别  
 
2.  为了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你在本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或会向其他政府决策局、部
门或机构披露。   
 
查阅个人资料  
 
3. 根据《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第  486 章) 第  18 及  22 条以及附表  1 第  6 项原则，你有权
查阅及改正你的个人资料。你的查阅权利包括在缴交有关费用后，索取你在本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
资料的副本。   
 
4. 如就本表格所收集的个人资料有任何查询，包括查阅或改正有关资料，可向下列人员提出：―  
香港湾仔  
告士打道七号   
入境事务大楼十二楼   
行政主任  (人事登记) 支援   
电话：2829 3429  
 
查询  
 
5.  如有任何查询，请浏览入境事务处网页  www.immd.gov.hk。你亦可致电查询热线  (2824 6111)，
或以图文传真  (2877 7711) 或电邮  (enquiry@immd.gov.hk) 向入境事务处查询及联络组提出。   



 

参考样本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敬启者： 
 

医学证明 
（由在香港执业的注册医生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 

香港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证件类别及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 

 
甲部 
本人证明／接纳 1 *上述人士（先天性别为男／女*）：  
 
[就下列甲至丁项，请删除不适用者] 
甲、 患有或曾经患有性别不安； 

乙、 自__________________起以另一性别生活，至今维持至少两年； 

丙、 自__________________起一直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至今维持至少两年；及 

丁、 已完成以下手术治疗： 
 

(i) 由女性重置为男性*： 
切除乳房（双侧乳房切除术）／切除子宫及卵巢／建造阴茎或某种形式的
阴茎* 

 
(ii) 由男性重置为女性*： 

切除阴茎及睪丸／建造阴道* 
 

乙部（如上述医疗程序并非由填写本表格的医生进行） 
 
本人的评估基于以下证据： 
 
 临床检查／手术纪录／病理化验报告／放射检查报告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注册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如你并非进行有关医疗程序的医生，请填写乙部 
* 请删除不适用者 

  

附件二 



 

参考样本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敬启者： 
 

医学证明 
（由在香港以外执业的注册医生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 
香港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证件类别及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证明上述人士（先天性别为男／女*）：  
 
[就下列甲至丁项，请删除不适用者] 
甲、 患有或曾经患有性别不安； 

乙、 自__________________起以另一性别生活，至今维持至少两年； 

丙、 自__________________起一直接受异性荷尔蒙治疗，至今维持至少两年；及 

丁、 已完成以下手术治疗： 
 

(i) 由女性重置为男性*： 
切除乳房（双侧乳房切除术）／切除子宫及卵巢／建造阴茎或某种形式的
阴茎* 

 
(ii) 由男性重置为女性*： 

切除阴茎及睪丸／建造阴道* 
 

 
医生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资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资料 （电话）： 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请删去不适用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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